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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及『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第三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3 日（四）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市政大樓八樓西南區委員會議室 

主席：林主任委員兼召集人欽榮(林委員崇傑代)      記錄：蔡立睿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詳如後附）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 本次會議市府針對上次專案小組委員會議所提計畫目

標年（民國 130年）人口數推估之回應一項，請於下次

會議就以下面向予以補充說明： 

（一） 本案計畫年期與中央國土計畫年期、北北基桃都會區

計畫年期彼此間對應之關係，請予補述。至於都會區

之間合作計畫，請都發局另案處理。 

（二） 人口數推估分析，應就本地區之日間活動人口、夜間

居住人口、以及南港展覽館會展期間所引入時段性人

口、未來工業區變更為產業生活實驗專用區所引入人
口等數據資料作更詳細分析。 

二、 本次會議交通局所提之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

原則，專案小組原則同意。惟考量交通發展與人口數推
估、產業分布具有高度之連帶關係，以及本地區規劃或

進行中之相關重大建設開發時程與公共設施之配合，包

含內湖區至信義區南北向輕軌運輸、中央所提之基隆至
南港的輕軌系統、與本地區之人行系統及公園、綠地、

水岸銜接等內容，一併於下次會議作說明。 

三、 另市府所提產業生活實驗特定專用區對於老舊聚落認
定標準朝放寬之修正內容，基於改善地區環境品質、滿

足當地民意需求與符合在地就業、在地居住之目標，專

案小組原則予以支持。以下意見請都市發展局會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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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研議，於下次會議作具體說明： 

（一） 就本案現況工業區地權、建照執照等資料，分析檢討
可變更為產業生活實驗特定專用區之適用範圍。並就

其各類型適用條件與回饋項目，做進一步之分析，以

及因應變更後其所產生的社會成本與影響，如何透過
都市計畫、都市設計管制、都市更新策略等方式予以

控制，確保環境品質、合理解決外部性，並落實在地

居住，避免趕走既有產業、居住人口與造成豪宅化之
情形。 

（二） 有關市府依放寬後老舊聚落認定標準清查後，部分符

合標準但位於街廓內部零散之基地，未來如何更新，
是否有相關配套措施，請市府下次會議一併提出說

明。 

（三） 有關委員及民意代表提及本案規劃之產業生活實驗
特定專用區變更回饋之樓地板空間應作為公共住宅

吸引青年至此就業居住一項建議，請市府再予檢討於

下次會議併同回應。 

（四） 對於變更為產業生活實驗特定專用區之類型及其量

體模擬，包含住宅與產業混合使用之想像、立體分層

使用原則，並就既有產業之留存與未來新型態產業進
駐、空間需求、允許使用組別等內容予以敘明。 

四、 有關總體性之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其中編號 1更新地

區劃定及時程獎勵，併同下次會議都市更新策略再作討
論。編號 2陳情意見對於商業區與特定專用區之住宅使

用樓地板面積比例不得超過 50﹪，請市府補述如何解

決外部化、避免已承諾作產業卻變相作住宅之因應對
策。 

五、 下次專案小組會議除上述議題予以補充回應外，並就南

港區之都市更新策略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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